
 

 
29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17 期 院會紀錄 

試辦地區，惟不排除其他縣市參與；(4)支付年限最高 30 年，按月給付。 

二、本案已選定公股銀行臺灣土地銀行為代辦金融機構，配合辦理後續規劃事宜；另考量各縣市不

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差異性，估價作業，初步規劃委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，

以保障估價之時效、品質、內容及一致性；至有關設置專業諮詢機構事宜，內政部刻正積極

洽詢組織健全之社會福利團體辦理。期待藉以累積試辦經驗，未來再檢討評估逐步擴大服務

對象，增加老年經濟安全保障，安定老人生活。 

（三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改善景氣燈號及景氣指標的穩定性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29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64） 

李委員就改善景氣燈號及景氣指標的穩定性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全面、廣泛掌握景氣脈動，經建會分別從中央銀行、主計總處、經濟部、財政部等機關，選

擇與景氣波動密切相關之統計數據，以嚴謹計量方法編製成景氣燈號與景氣指標；惟部分統

計數據發布時間較慢，若待該資料實際值公布後再編製，恐使發布時程過於延後，不利各界

即時判斷景氣概況。 

二、基於即時提供各界景氣概況的考量，針對發布時間較慢的統計數據，或由原始發布機關提供初

步統計值，或由本會依主管機關發布之歷史資料，以嚴謹計量方法先行推估，待下月實際值

發布後再據以修正。此等作法兼顧景氣發布即時性與資料精確性，並已行之有年，與全球主

要國家發布景氣指標的處理方式並無二致。 

三、誠如 貴委員所提，改善景氣燈號與景氣指標的穩定性，可提升政府決策品質、增進景氣燈號

之公信力。經建會刻正就發布時間較慢之統計資料，與各機關研商解決之道，並適時檢討推

估模型，力求推估數值精確度，強化景氣燈號、景氣指標對景氣的判斷能力，提供各界更精

確的景氣判斷工具，尚祈 貴委員鼎力支持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政府大陸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2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68） 

有關李委員應元就「政府大陸政策」議題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次： 

一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，政府本此堅定的立場推動兩岸關係，同時秉持「以臺灣為主，對

人民有利」的原則推動大陸政策。政府循序漸進提出緩和兩岸關係、促進雙方關係制度化發

展的政策構想與具體作為，不僅鞏固國家主權，也為臺灣創造最大利益。 

二、大陸國臺辦副主任鄭立中本次係應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」邀請，率團前來臺灣進行農業相關

專業交流活動，政府相關機關也依據其所提出之行程規劃進行審查並予以核准。 


